中原國小114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   
壹、競賽宗旨：為鼓勵本校學生加強語文教育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興趣，以期蔚為風氣，弘揚文化，並選拔113年度花蓮市語文競賽代表。

貳、依據：依據教務處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
肆、辦理方式：
一、辦理日期：114年10月7日(星期二)、10月9日（星期四）。
二、競賽對象：本校學生。
三、競賽項目：
（一）演說：
（二）朗讀

        （三）作文
（四）寫字
（五）字音字形（國語）
四、競賽員名額：各項最多各2人為限。
五、競賽員資格及限制：本校四、五年級學生。
六、各項競賽時限：
（一）演說：每人限4至5分鐘。

（二）朗讀：每人均限4分鐘。
（三）作文：限90分鐘。
（四）寫字：限50分鐘。
（五）字音字形（國語）：限10分鐘。
七、競賽內容範圍：
（一）演說：各組題目，於競賽員登臺前10分鐘，就已公佈之講題親自抽定1題參賽。
（二）朗讀：以語體文為題材，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8分鐘，
當場親手抽定。　　　
（三）作文：

題目當場公布，文言、語體不加限制，應使用標準字體，並詳加標點符號；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。
（四）寫字：

書寫內容當場公布，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（不得使用其它筆類如自來水筆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準）。
字之大小，為7公分見方（以上用6尺宣紙4開「90公分×45公分」書寫）。
（五）字音字形（國語）：
   1、為200字（國語字音、字形各100字），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
           2、字音以教育部88年3月31日台88語字第88034600號函公布之 
               「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」為準。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「常用標準

                國字字體」之字形為準。
八、競賽評判標準：
（一）演說：
１、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語氣）：占40%。
２、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：占50%。

３、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10%。
４、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；惟誤差在3秒之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
        （二）朗讀： 
１、國語
    （1）語音(發音及聲調)：占45％
    （2）聲情（語調、語氣）：占45％
    （3）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10%。
（三）作文：
１、內容與結構：占50%。
２、邏輯與修辭：占40%。
３、字體與標點：占10%。

◎競賽員在時間到時應立即停筆，如經老師制止後仍繼續書寫，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（四）寫字：
１、筆法：占50%。
２、結構與章法：占50%。
３、正確與速度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3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1字扣均一標準分數2分。

４、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。
（五）字音字形：
       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每字0.5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(亦不得使用擦擦筆)
伍、各組競賽員出場序：

各競賽項目分組及出場序，訂於前一週公告，演說、朗讀順序統一於前一週抽籤決定。如抽籤時未到由老師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陸、競賽地點：
中原國小校內
柒、錄取名額：

各組取前2名(正取)，數名備取(培訓)。另各組成績不佳者（平均分數低於80者），得採從缺計算。
捌、評審：由本校負責培訓之教師擔任。

校內語文競賽選手舉薦名單(四~五年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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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:
1. 請每班每項各推舉1-2位
2. 一位學生不可重複推舉多項(名單不重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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